


第一节   民事行为概述 

一、“民事行为”的起源 

（一）第一阶段—法律行为（民事领域的行为） 

“法律行为” 德国注释法学派学者首创 



（二）第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54条：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

务的合法行为。” 

原因： 

 1、法律行为的外延应大于民事法律行为 

 2、苏联学者影响。 



（三）第三阶段——民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行为 

民事 

领域 



二、民事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 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发

生的，能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  

 特征： 

 （1）民事行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

是民事法律事实的一种。 

 （2）民事行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在于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民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 
 民事行为：民事主体
主动为自己设立、变
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
系的行为。 

 

 

 民事行为引起的权利
义务是自己设立的。 

 

 事实行为：民事主体
不具有主动设立、变
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
系的意思，但依照法
律规定能引起民事法
律后果的行为。 

 

 事实行为引起的权利
义务是法律设立的。 

 



知识拓展：行为体系 

事实行为 

民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行为 

事实 

无因管理行为 

正当防卫行为 

紧急避险行为 

侵权行为 

遗失物的拾得行为 



三、民事行为的分类 
（一）诺成性行为与实践性行为 

 诺成性行为是指仅以
意思表示为成立要件
的行为，又称不要物
行为  

 实践性行为是指除意
思表示外，还需要以
物的交付作为成立要
件的行为，又称要物
行为  



（二）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P142页 

 要式行为是指依法律
规定或者约定，必须
采取一定形式或履行
一定程序才能成立的
行为  

 不要式行为是指法律
不要求，行为人也没
有约定，而由行为人
自由选择一种形式即
能成立的行为。  



四、民事行为的形式 

 （一）口头形式 

 （二）书面形式 

 （三）默示形式 

1、推定形式2、沉默形式 



明示 

默示 

口头形式 

书面形式 

一般形式 

特殊形式 

公证 

审核登记 

鉴证 

推定（以积极行为方式） 

沉默（以消极行为方式） 

民 
事 
行 
为 
的 
形 
式 



第二节   意思表示 

一、意思表示的概念 

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民事

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方

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P145页。 

 

内在意思       +     外在表示 

主观思想       +     客观行为 



二、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 

（一）目的意思 

 

（二）法效意思 

 

（三）表示行为 



三、意思表示的缺陷 

意思表示 

的不自由 

意思与表 

示不一致 

恶意串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重大误解 
意思 

表示 

胁迫 

乘人之危 

欺诈 



第三节  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一、概念 P154页 

 

民事行为的成立是指民事行为确立及存
在的客观状态。 

民事行为的有效是指民事行为因符合法
律规定而获得法律认可的效力。  



二、构成要件 

（一）民事行为成立的要件 P154页 

一般要件 意思表示 

行为人 

标的 

特别形式（要式行为） 

特别行为（要物行为） 
特别要件 



（二）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  P156页 

一般要件 意思表示真实 

行为人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标的合法、可能、确定 

附延缓条件的条件成立 

附延缓期限的期限到达 

行政机关批准登记 

特别要件 



三、概念比较 

（一）联系 

 成立是生效的前提 

（二）区别 

 1、意义不同 

民事行为的成立                 事实判断：是否存在 

民事行为的生效                 价值判断：是否合法 

 



 2、构成要件不同 

 

       成立以意思表示成立或意思表示
一致为准，重在判断有无意思表示。 

 

     生效则须符合法律要求，重在判
断意思表示有无法律效力。 



第四节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 知识拓展：不得附条件（也不得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 A、形成权： 

     因条件违背了形成权的本质，限制了权利人的
利益 

 B、身份行为： 

     因条件违背了身份行为的本质，违背了社会公
共利益或社会公德。 

 C、票据行为： 

     因条件违背了票据以流通为生命的本质，限制
了票据的流通。 



一、附条件的民事行为 
 （一）概念 

 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是指在民事行为中规定一

定的条件，并且把该条件的成就或者不成就

作为确定行为人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发生

法律效力，或者失去法律效力的根据的民事

行为。  P158页。 

 

  条件是对效力的限制，而不是对成立的限制 



（二）民事行为所付条件的特点 

 

 A、必须是将来事实  

 

 C、必须是约定事实：
否则视为无条件 

 B、必须是不确定事实： 

 

 D、必须合法事实：否
则无效 

 

 



（三）附条件民事行为的分类 P159页 

 1、延缓条件 

民事行 

为成立 
无效  

条件 

满足  

条件 

不满足  

有效  

无效  

如果你考上大学，我赠与
你一万元。  



2、解除条件 

民事行 

为成立 
有效   

条件 

满足  

条件 

不满足  

失效  

有效  

你可以住在这里，但如果我
儿子回来，你就得搬出去。  



（四）附条件民事行为的保护 

《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当事

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

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

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 

 



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 （一）概念  

 附期限的民事行为，是指在民事行为中约
定一定期限，并把该期限的到来作为行为
人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发生、变更、消
灭的前提的民事行为。 P161页  

 

 期限确定到来；条件不确定发生。 



（二）附期限民事行为的分类 P162页 

 1、延缓期限 

民事行 

为成立 
无效  

期限 

来临  

期限未 

来临  

有效  

无效  

等你18岁的时候，我赠与
你一万元。  



2、解除期限 

民事行 

为成立 
有效   

期限 

来临  

期限 

不来临  

失效  

有效  

你可以住在这里，但1年
后，你就得搬出去。  



第五节 无效的民事行为 
一、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 
 

      无效民事行为，是已经成立，但欠

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行为人设立、

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不

能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 

  

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 



二、无效民事行为的分类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 

例外情况： 

1、纯受利益的行为有效； 

2、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行为有效；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 

1、纯受利益
的行为有效； 

2、与自己能
力相匹配的行
为有效 

需要而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
的 

合同行为 单方行为 

有效民事行为 效力待定 无效民事行为 



（三）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为的单方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 

 

 

 

 

 

合同行为 

属可撤销 

民事行为 

合同领
域 

其中损害国家利益 

的合同行为是 

无效民事行为 



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
三人利益； 

 （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 （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 （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第六节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一、概念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且已生

效，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其他法定

原因，行为人有撤销权的民事行为。 



知识拓展：可撤销民事行为与无效民事行为 

联系：二者都不是完全有效的民事行为。 

区别： 

 （1）可撤消民事行为在撤消前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无效民事行为一开始就没有法律
效力。 

 （2）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撤销权人可以不形
式撤销权，使行为继续有效。而无效民事
行为的无效则是确定的无效，不取决于他
人的行为。 



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种类 

（一）因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 

 

  重大误解——当事人为意思表示时，因自己的

过失对涉及行为的重大事项发生认识上的显著错
误而使自己遭受不利益的法律事实。  P152页 



（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 

 

 显失公平——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

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
则。 

 



（三）受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实施的未
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行为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为的单方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 

 

 

 

 

 

合同行为 

属可撤销 

民事行为 

其中损害国家利益 

的合同行为是 

无效民事行为 



三、撤销权的行使 P168页 

１、所谓撤销权是指权利人以其单方

面的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已经成立的

民事行为的权利。 

２、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３、当事人１年内不行使权利的，撤

销权消灭。 



第七节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一、概念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

但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民事行为。 

特征：P168页。 



知识拓展：可撤销民事行为与效力未定
的民事行为 
 （1）可撤销行为在撤销前是有效的，而效
力未定行为在追认权人追认前，其效力是
不确定的。 

  （2）可撤销行为的撤销，是使已发生的效
力消灭；而对效力未定行为的拒绝追认，
是使行为自始无效。  

 （3）可撤销行为的撤销权人为行为人本人，
而效力未定行为的追认权人为行为人之外
的第三人。 



二、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的分类 
（一）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行
为。 

   比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
要而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的
合同行为。 

 

1、法定代理人享有追认权 

2、相对方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二）无权处分的行为 

 1、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

的财产，以引起财产权利变动为目的的

行为。P170页。 

 



2、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

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

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P170页。 

 

 


